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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  。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 、无锡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张恒东 、张红兵 、朱宝立 、韩磊 、谢丽庄 、杨泽云 、张荣 、孙纳 、曹文东 、双家兵 、 
王杰 、周鹏 、刘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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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基本要求 、工作程序 、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及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及管理要求 。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范围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  、档案管理及职业卫生监管 
部门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监督管理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T 157    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Z/T 157、GBZ/T 224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文件  。

3.1

外出职业健康检查  out⁃of⁃hom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机关行政区域内离开其医疗机构执业地点开展  
的职业健康检查 。

3.2

跨区域职业健康检查  cross⁃regional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机关行政区域外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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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医学检查  routine medical examinations

常规医学检查指作为一般健康检查和大多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健康检查都需要进行的检查项目  。

4    基本要求

4.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4.1.1    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

4.1.2    有固定的职业健康检查场所，总面积不少于 400 m2 。设有问诊 、内科（神经内科）、外科 、皮肤科 、耳 
鼻喉口腔科 、眼科和 X 射线检查等主要科室，以及 B 超 、心电图 、电测听 、肺功能等功能检查科室，每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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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不少于 6 m2  。设有标准隔音室及独立的档案管理室 。设有标准规范的临床检验及毒物检验实验室 。

4.1.3    工作场所布局合理 ，便于安全操作 ，仪器设备放置妥当 ，照明 、温湿度 、噪声 、整洁卫生等环境条件 
符合仪器使用要求 。

4.1.4    实验室应整洁有序 ，检测仪器放置合理 ，便于操作 ，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制度 ，配备有必要的防污 
染 、防火 、通风排毒系统和控制进入等安全措施 。

4.2    人员

4.2.1    基本人员配置：至少各有 1 名内 、外 、耳鼻喉 、口腔及职业卫生专业执业医师 。至少有 3 名医学影 
像（包括 X 线影像 、B 超和心电图各 1 名）专业执业医师 。至少 2 名执业护士 。 临床实验室技术人员不 
少于 2 名 ，其中 1 名中级职称 ；毒物化学检测技术人员不少于 1 名 ；至少 1 名职业病信息报告员；1 名计 
算机相关专业人员 。

4.2.2    从事接触粉尘类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除了具备基本人员配置外 ，还应至少具有 1 名职 
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主检医师 ，肺功能检查或呼吸科执业医师 1 名 ，肺功能 
检查医师可由经过培训的内科医师承担  。

4.2.3    从事接触化学因素类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除了具备基本人员配置外 ，至少具有 1 名职 
业性化学中毒诊断医师资格的主检医师 。皮肤科 、神经科及肺功能检查医师各 1 名 。

4.2.4    从事接触物理因素类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除了具备基本人员配置外 ，至少 1 名具有物  
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和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主检医师 。 眼科 、电测听检查医师各 1 名 ， 
电测听检查医师可由经过培训的耳鼻咽喉科医师承担  。

4.2.5    从事接触放射因素类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除了具备基本人员配置外 ，至少 1 名具有职 
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主检医师 、1 名放射生物检测的技术人员和 1 名眼科医师 。

4.2.6    从事接触其他类（特殊作业）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除了具备基本人员配置外 ，至少 1 名 
具有职业性其他疾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主检医师，神经科 、电测听和肺功能检查医师各 1 名 。

4.2.7    每个机构应具有 1 名专职的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为本医疗机构在册且唯一执业地点在该机 
构的执业医师 、具有副高级以上卫生或临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熟悉职业病诊断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 、技 
术规范 。

4.2.8    每个机构应具有 1 名专职的质量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应为本医疗机构在册且唯一执业地点在该  
机构的执业医师 、具有副高级以上卫生或临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熟悉职业病诊断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 、 
技术规范 。

4.2.9    技术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 、质量控制员 、职业病诊断医师 、信息报告人员 、临床实验室技术人员 、毒 
物化学技术检测人员每 2 年参加省级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培训并考 
核合格 。

4.3    仪器设备

4.3.1    具备能满足与备案开展的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仪器 、设备 。

4.3.2    开展外出职业健康体检的  ，还应具备移动放射体检车及标准隔音室车一辆  ，无线局域网体检系  
统 1 套 。

4.3.3    仪器 、设备 、车辆应符合放射防护及生物安全防护要求 。

4.3.4    仪器 、设备应按规定定期进行计量检定/校准，并贴有相应状态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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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具有职业健康体检软件，并能和江苏省职业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对接 。

4.3.6    具有职业病网络报告的专用电脑 、网络 、账号等网络报告的基本设备和条件 。

4.3.7    从事职业病信息报告 、管理 、使用的部门和个人应建立信息使用登记和审核制度，不得利用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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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信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信息系统使用人员发现账号 、密码 
已泄露或被盗用时，应立即向同级系统管理员和业务管理员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

4.4    质量管理

4.4.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成立质量管理部门，建立职业健康监护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体系文件 。

4.4.2    具有专职的质量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具有专/兼职的质量控制员，并有任命文件 。

4.4.3    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 、实验室管理 、档案管理 、职业病信息报告管理等制度 。

4.4.4    具有职业健康检查程序文件 、各种体格检查 、功能检查和临床实验室检查操作规程 。

4.4.5    建立内外部质控持续改进制度 ，对开展内 、外部质控取得的可疑或不满意结果 ，需要分析查找原 
因，制定纠正和持续改进措施 。

4.4.6    具有每年的内 、外部质控计划 、实施方案和记录，每年质控工作总结 。

4.4.7    定期开展职业健康检查质量自评 、实验室室间比对 、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等质量管理活动 。

5    工作程序

5.1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收集

5.1.1    用人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济性质 、行业类别 、规模等基本情况（见附录 A）。

5.1.2    工 作 场 所 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种 类 及 其 接 触 人 员 名 册 、岗 位（或 工 种）、在 岗 状 态 、接 触 时 间（见 附 
录 B）。

5.1.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和（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等相关资料 。

5.1.4    用人单位应如实提供上述资料，并对上述资料签字及加盖公章确认 。

5.2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周期确认

5.2.1    一般要求

主检医师负责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周期的确认  。

5.2.2    项目确认

5.2.2.1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包括基本项目 、必检项目和选检项目 。

5.2.2.2    所有职业病危害因素所对应的检查项目均要包括基本项目 ，项目按照附录 C，目的是掌握劳动 
者基础健康信息，建立劳动者基础健康档案 。必检项目 、选检项目按 GBZ 98、GBZ 188 执行 。

5.2.3    周期确认

根据劳动者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 、浓度（强度）、在岗状态确定职业健康检查周期 。

5.3    委托协议签订

委托协议书内容应包括双方职责和义务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接触人数 、体检人数 、日受检人 
数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体检注意事项 、检查的时间及地点 、完成期限 、体检费用及支付办法等 。委托协 
议书编号 、日期 、签字 、公章等基本要素要齐全（见附录 D）。

5.2.2.1
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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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职业健康检查实施

5.4.1    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也可以由劳动者持单位介绍信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 。介绍信中应明确劳动者的岗位 、工种 、在岗状态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基本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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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 、程序要求科学 、客观 、公正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 
康检查工作流程按附录 E 执行 。

5.4.3    劳动者在同一单位更换工作岗位时 ，应按照原岗位危害因素类别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同时 
应依据新岗位的危害因素类别进行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劳动者前一单位的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不能代 
替新用人单位的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5.4.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在备案的检查类别范围内开展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 。

5.4.5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不能承担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需要委托其他机构开展时 ，被委托机构应当是 
符合质量控制相关要求 、具备相应检验 、检测能力并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

5.4.6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机关行政区域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

5.4.7    因工作需要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的 ，应经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其具 
备远程职业健康检查和样本处理能力进行核定后，再经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其开展外出职业健康 
检查的区域，并完成备案工作 。

5.5    报告出具

5.5.1    报告时限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应在自体检结束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确实因不可控因素造成报告延迟时，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及时和用人单位做好沟通，并作出双方认可的书面说明和解释 。

5.5.2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种类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分为个体结论报告 、总结报告和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三种 。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的报告和评价应遵循法律严肃性 、科学严谨性和客观公正性 。

5.5.2.1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

5.5.2.1.1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应由诊断医师审阅后出具体检结论并签名（见附录 F）。

5.5.2.1.2    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对劳动者个体健康检查结论可分为以下 4 种： 
a ）   目前未见异常：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各项检查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b）  疑似职业病：健康检查发现劳动者可能患有职业病，应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 
c ）  职业禁忌证：健康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的患者，需写明具体疾病名称；

d）  其他疾病或异常：除目标疾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或某些检查指标的异常 。

5.5.2.1.3    受检者与目标疾病有关的某项或几项检查指标异常 ，需要重复检查确定者应进行复查 。职业 
健康检查机构应出具复查/复检书面通知，明确复查的内容 、时间及复查注意事项（样式见附录 G）。

5.5.2.1.4    用人单位应该在接到复查通知书一周内安排劳动者进行复查 ，用人单位未在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 规 定 的 时 间 内 安 排 复 查/复 检 ，视 为 放 弃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机 构 应 按 最 近 一 次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结 果 出 具 
报告 。

5.5.2.1.5    复查不是最终的职业健康检查主检结论 。复查应在总结报告出具前完成 。

5.5.2.1.6    在确定职业禁忌证时，应注意以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为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强调 
有职业禁忌的人员在从事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时更易导致健康损害的必然性  。本标准中患有  
致劳动能力永久丧失的疾病不列为职业禁忌证  。职业禁忌证中未控制的疾病指未采取或采取干预措施  
后疾病的相关指标仍未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

5.5.2.1


4

5.5.2.1.7    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放弃职业健康检查必检项目时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在体检流转单或体检 
报告中注明 ，并请劳动者签字确认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通知用人单位 ，由用人单位组织劳动者一周内 
前来补检，未按规定时间前来补检者，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仅对该劳动者出具普通健康体检结论，而不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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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主检结论 。

5.5.2.2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5.5.2.2.1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给委托单位（用人单位）的书面报告 ，是对本次职 

业健康检查的全面总结和汇总分析，内容应包括：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回执影印件 、职业病诊断医师证 

书影印件 、评价依据 、受检单位 、职业健康检查种类 、委托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实际检查人数 、检查时间和 

地点 、检查工作的实施情况 、发现的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和其他疾病或异常的人数和汇总名单 、处理 

建议等 。个体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应以一览表的形式列出，应涵盖本次检查所有信息（样式见附录 H）。

5.5.2.2.2    主检医师负责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的编制，技术负责人负责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的审核， 
机构授权签字人负责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的签发  。

5.5.2.3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是根据收集到的历年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工作场所监测资料及职业健康监护 
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资料 ，通过分析劳动者健康损害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 ，以及导致发生职业危害 
的原因，预测健康损害的发展趋势，对用人单位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状况做出总体评价，并提出综合改进建 
议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可根据受检单位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实际情况及用人单位的委托要求，协商决定 
是否出具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  。

5.6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告知

5.6.1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机 构 应 建 立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结 果 告 知 管 理 制 度 ，制 定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结 果 告 知 操 作 
规程 。

5.6.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包括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和用人单位职 
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书面告知用人单位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一式两份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 
执一份  。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等情况书面告  
知劳动者，并由劳动者签字确认 。

5.6.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时 ，应向用人单位出具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 
通知单（样式见附录 I、附录 J）。 用人单位应在收到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通知单之日起 7 d 内告知劳 
动者本人 ，并要求劳动者签字确认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负责人应在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通知单上签

字确认，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后将其中一联通知单返还给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

6    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报告

6.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制定职业病报告管理制度 、职业病报告操作规程，做好网络及信息安全管理 。

6.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体检软件信息系统应与江苏省职业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实时  
上传体检数据 。

6.3    发现疑似职业病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于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 15 d 内上报《疑似职业病报告 
卡》。 同时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 。

7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及管理

5.5.2.2
5.5.2.3


5

7.1    制定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指定并任命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人员 。

7.2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内容应包括委托协议书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各种告知材料（复查通知单 、疑 
似职业病通知单 、职业禁忌证通知单 、重大阳性结果通知单等）、用人单位提供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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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定期检测报告和（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 、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花名册等相关 
资料 。

7.3    一个用人单位建立一份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

7.4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保存时间应当自劳动者最后一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束之日起不少于 15a。

7.5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有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应保证档案只能用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并保证档 
案的保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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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样式）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样式）见表 A .1。

表 A.1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样式）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请加盖公章）

1 单位名称

2 所属地区 江苏省 **市 **区（县）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 邮政编码 传        真

5 所属行业

6 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

7 职工总人数

8 男职工人数 女职工人数

9 生产工人数 接害人数

10 生产女工数 接害女工数

11 联系人姓名

12 联系人电话

13 通信地址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 所属地区：填写 XX 区 XX 街道 XX 路；

2 . 所属行业：查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 2017 填写相契合的行业；

3 . 职工总人数：用人单位所有人数，包含生产工人和接害工人的人数；

4 . 请填写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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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花名册（样式）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花名册（样式）见表 B .1。

表 B.1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花名册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花名册（请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年龄 总工龄 接害工龄 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种 电话 在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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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江苏省职业健康检查基本项目

C.1    基本项目即常规医学检查是指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业健康检查均应开展的检查项目 。包  
括基本信息 、一般医学生理指标 、症状询问 、内科常规 、外科常规 、耳鼻咽喉科常规 、眼科常规 、口腔常规 、 
血常规 、尿常规 、肝功能 、肾功能 、心电图 、B 超，具体如下 。

a ）  劳动者基本信息资料：包括个人资料 、职业史 、个人生活史 、既往史 、家族史 。

b）  一般医学生理指标：包括血压 、心率 、呼吸频率 、身高 、体重测量和营养状况观测 。

c ）  症状询问：在职业健康检查时应该针对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可能危害的靶器官 ，有重点地 
进行询问 。

1）  神经系统：头晕 、头痛 、眩晕 、失眠 、嗜睡 、多梦 、记忆力减退 、易激动 、疲乏无力 、四肢麻木 、活 
动动作不灵活 、肌肉抽搐等 。

2 ）  呼吸系统：胸痛 、胸闷 、咳嗽 、咳痰 、咯血 、气促 、气短等 。

3）  心血管系统：心悸 、心前区不适 、心前区疼痛等 。

4）  消化系统：食欲不振 、恶心 、呕吐 、腹胀 、腹痛 、肝区疼痛 、便秘 、便血等 。

5）  泌尿生殖系统：尿频 、尿急 、尿痛 、血尿 、浮肿 、性欲减退等 。

6）  眼 、耳 、鼻 、咽喉及口腔：视物模糊 、视力下降 、眼痛 、羞明 、流泪 、嗅觉减退 、鼻干燥 、鼻塞 、流 
鼻血 、流涕 、耳鸣 、耳聋 、流涎 、牙痛 、牙齿松动 、刷牙出血 、口腔异味 、口腔溃疡 、咽部疼痛 、声 
嘶等 。

7 ）  肌肉及四肢关节：全身酸痛 、肌肉疼痛 、肌无力及关节疼痛等 。

8）  造血系统 、内分泌系统：皮下出血 、月经异常 、低热 、盗汗 、多汗 、口渴 、消瘦 、脱发 、皮疹 、皮肤

搔痒等 。

d）  内科常规检查：

1）  呼吸系统检查：胸廓外形 、胸部叩诊和听诊 、记录异常呼吸音的性质和部位；

2 ）  心血管系统检查：心脏的大小 、心尖搏动 、心率 、心律 、各瓣膜区心音及杂音 、心包摩擦；

3）  消化系统检查：腹部外形 、肠蠕动 、肝脾大小和硬度 。

e ）  外科常规检查包括：

1）  皮肤黏膜：有无色素脱失或沉着，有无增厚 、脱屑或皲裂，有无皮疹及其部位 、形态 、分布，有 
无出血点（斑），有无赘生物，有无水疱或大疱等；

2 ）  淋巴结：头颈部和腋窝淋巴结是否有肿大 、压痛及其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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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状腺：大小及有无结节和包块，如有肿大还应该检查有无血管杂音 。

f）  其他专科常规检查包括：

1）  眼科常规检查：外眼检查（眼睑 、角膜 、结膜等）；

2 ）  口腔科常规检查：口腔气味 、黏膜 、牙龈及牙齿状态；

3）  耳科常规检查：外耳 、鼓膜检查；

4）  鼻及咽部常规检查：鼻的外形 、鼻黏膜 、鼻中隔及鼻窦部，咽部及扁桃体等 。 
g ）  实验室常规检查包括：

1）  血常规：血红蛋白 、红细胞计数 、白细胞计数和分类 、血小板计数（如使用血细胞分析仪 ，则 
包括同时检测的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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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尿常规：颜色 、酸碱度 、比重 、尿蛋白 、尿糖和常规镜检（如使用尿液自动分析仪 ，则包括可 
同时检测的其他指标）。

3）  肝功能：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血清 BLT）、血清 γ - 谷氨酰转肽酶（GGT）、血清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血清 BST）、血清总胆红素 、血清直接胆红素 、总蛋白和血球蛋白 。

4）   肾功能：尿素氮（BUN）、肌酐（Cr）。

5）  心电图：用普通心电图仪进行标准 12 导联心电图检查 。

6）  腹部 B 超检查：肝脏 、胆囊 、脾脏 、双侧肾脏的影像学改变 。

7 ）  胸部 X 线检查：胸部后前位高千伏 X 线摄片或胸部后前位高千伏 DR 摄片 。 
C.2    标准中必检项目 、选检项目与基本项目重叠的部分不作重复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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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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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

甲方（委托方）：                                      地址：                                  电话：                               

乙方（受委托方）：                                  地址：                                 电话：                                 

甲方因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需要  ，委托乙方对甲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检  

查 ，双方就职业健康检查人员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职业健康检查项目的商定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出 

具 、费用结算等达成以下协议：

一 、甲乙双方严格遵守国家最新版本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3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4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5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6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二 、甲方权利和义务

1 . 甲方应如实填写《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见附录 B）、《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花名册》（见附录 
C），并于职业健康检查前一周提交乙方  。

2 .  甲方受检劳动者在职业健康检查当天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乙方处进行登记  ，并领取职业  
健康检查流转单和条形码 。

3 . 甲方应严格按照双方约定时间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甲方协助乙方做好职业健康检查  
工作 ，职业健康检查时应有专人带队负责对受检劳动者的组织和身份核实 ，同时服从乙方对职业健康检 
查流程的安排  。如乙方发现甲方受检劳动者有代检等舞弊行为的，乙方有权拒绝甲方代检人员参加职业 
健康检查 。

4 . 甲方应建立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将受检劳动者的检查结果于收到《职业健康检查表》一周 
内如实书面告知受检者，并让劳动者签字确认留档 。

5 . 甲方负责落实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中的各项处理意见，并妥善安置 。

6 . 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需要进一步复查确定者，甲方应按乙方时间要求组织需要复查劳动者持加 
盖甲方公章的复查通知单前来复查 。未按规定时间前来复查的 ，视为自动放弃 ，乙方按照最后一次检查 
结果做出主检判断并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7 . 甲方负责督促受检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 。受检劳动者自动放弃必检项目的，乙 
方将不出具该受检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仅出具一般性体检报告 。

三 、乙方权利和义务

1 . 乙方依据《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等确定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

2 . 乙方确保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质量 ，重视职业健康检查时的服务态度 ，为甲方受检人员提供职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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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检查上的便利 。

3 . 乙方在接到甲方职业健康检查已全部结束后的书面通知 ，自体检结束最后一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按规范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4 . 对甲方就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建议等方面的咨询，乙方应负责解答 。

5 . 乙方按照工作要求 ，将职业健康检查数据及相关信息录入“ 国家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 
系统 ”和“江苏省职业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 ”等网络直报系统 。

四 、甲 、乙双方的约定

1 . 职业健康检查地点 、职业健康检查时间及职业健康检查人数的约定：

（1）双方约定本次健康检查地点为：                                                                                            。

（ 2）职业健康检查日期及时间：                                                                                                     。

2 . 甲方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                                                                                         。 
3 .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的约定：双方约定的职业健康检查方案（包括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收费标准）。

4 .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支付的约定：检查的费用按照江苏省物价局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颁布的《江苏 

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执行 。职业健康检查结束时，由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一月内付清 。

五 、协议有效期为签订协议之日起至双方全面履行完毕各自在本协议下的义务之日止 。 
六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经 办 人（签字）：                             经 办 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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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职业健康检查流程图

职业健康检查流程图见图 E .1。

图 E.1    职业健康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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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江苏省职业健康检查表（样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07164153130006114

https://d.book118.com/807164153130006114

